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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與範圍 

1.1  為輔導學生團體健全發展，鼓勵學生團體提高活動品質，增進學生團體榮譽，促進學生

團體間的交流 

1.2  適用於學生自治組織、社團與志工團體 

 

2 參考文件（法規／依據） 

2.1 校內相關法規 

2.1.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學生社團組織規則 

2.1.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學生團體評選辦法 

 

3 權責單位 

3.1  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負責申請資料審核 

3.2  評審委員由課指組延請對學生活動熟悉並具相關經驗專長之師生擔任 

 

4 對象：學生自治組織、社團與志工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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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流程圖 

 

 

 

 

 

 

 

 

 

 

 

                             

                             

 

 

 

彙整學生團體參加評選報名資料 

 

公告學生團體參加校內社團評鑑報名表 

 

延請對學生活動熟悉並具相關經驗專長之師生擔任委員 

評鑑開始前一天進行會場佈置 

 

評鑑結束後邀請委員講評並紀錄 

將結果公告於網路，並推薦參加全國社團

評鑑社團代表 

結束 

評審委員聘書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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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作業內容（對應程流圖，敘明作業內容） 

6.1  依據本校學生社團評選辦法邀請成立滿一年之學生自治團體及社團參加評鑑，預備性

社團需參加社團評鑑達 60 分得為正式性社團。 

6.2  依社團評選辦法延請對學生活動熟悉並具相關經驗專長之師生擔任委員，含校外委員 6

名、校內委員 6 名、及學生代表 6 名，共計 18 名。 

6.3  確認委員後製作聘書並於評選活動開幕式進行頒發。 

6.4  評鑑結束後製作成果彙報並將成績公告於網路上。 

 

承辦人 二級單位主管 一級單位主管 

   

 

 


